	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1學期
仁愛基金補助申請－導師家庭訪視表

	申請學生
	　
	性別
	□男□女
	出生年月日
	　

	聯絡地址
	　
	聯絡電話
	　

	就讀班級
	年        班
	導師
	　　

	申請原因
	□家庭突遭變故之貧困學生，檢附資料：

	
	□導師訪視認定之貧困學生，檢附資料：

	家
 
庭

狀

況

	一、家庭成員狀況：

	
	稱謂
	姓名
	存、歿
	就業情形或就讀學校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
	二、申請說明：□房屋自有   □房屋租賃      每月收入約：                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備

註
	1本申請表以提供家庭經濟收入微薄之貧困學生為對象。

2.請導師填寫本表時，應先確實瞭解學生家庭經濟情形，將須受補助具體事實填入欄位。

3.本表經審查通過後再予補助，並留存備查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
三 申請類別： 

	申 請 類 別
	身 份 條 件
	相 關 證 明

	（  ）1.家庭突遭變故者
	
	（須附證明文件）

	（  ）2.身體受重大傷害者
	
	（須附證明文件）

	（  ）3. 家境清寒且具以下三種身份條件者：請交註冊組簽章確定  

註冊組簽章
  

	領有市公所低/中低入戶證明 
	 （須附導師家庭訪視表）

	
	父/母/生 身心障類別：輕/中/重度
	（須附導師家庭訪視表） 

	
	父/母  為原住民
	（須附導師家庭訪視表） 

	（  ）4.家境清寒，由教師認定者
	
	（須附導師家庭訪視表）


四 申請項目及金額
	申請項目及金額
	□代辦費金額   $           元     □午餐費金額 $          元
□輔導課費金額 $           元     □專車金額   $          元

□其他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  總金額 $          元

	備          註
	

	【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】

	委員會審查結果
	□審核通過。1.全部予以補助金額 $          元

2.部分補助金額     $          元
□審核未通過，不予補助。

	審查委員簽名
	1
	
	意見

陳述
	

	
	2
	
	
	

	
	3
	
	
	

	
	4
	
	
	

	
	5
	
	
	

	
	6
	
	
	

	承  辦  單  位
	訓衛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
	會  簽  單  位
	出納組長
	
	會計主任
	

	校     長
	


